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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，是項停役人員為後備軍人，已無現役軍人

身分。如具有文官法定資格之現役軍人，因文職機關之需要，在未屆退

役年齡前辦理外職停役，轉任與其專長相當之文官，與現役軍人兼任

文官之情形有別，尚難謂與首開憲法規定有何牴觸。

現行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僅有「停役」之規定，並未直接規定

「外職停役」，「外職停役」一詞，見之於該條例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一

項第八款、第十條、第十二條等有關規定，而外職停役人員轉任文官

後，又得回服現役或晉任軍階，易滋文武不分之疑慮，且軍人於如何必

要情形下，始得以外職停役方式轉任文官，其停役及回役之程序如何，

均涉及文武官員之人事制度，現行措施宜本憲法精神通盤檢討改進，由

法律直接規定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二五一號解釋（79.1.19.）

【解釋文】

違警罰法規定由警察官署裁決之拘留、罰役，係關於人民身體自由

所為之處罰，應迅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，以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

本旨，業經本院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七日作成釋字第一六六號解

釋在案。

依違警罰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所為「送交相當處所，施以矯正或令

其學習生活技能」之處分，同屬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，其裁決由警察官

署為之，亦與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本旨不符，應與拘留、罰役之裁決程

序，一併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。前述解釋之拘留、罰役及本件解釋

之處分裁決程序規定，至遲應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一日起失其效力，

並應於此期限前修訂相關法律。本院釋字第一六六號解釋應予補充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人民身體之自由，應予保障，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

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，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

得審問處罰，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定有明文。違警罰法所定之違警罰中，

釋字第二五一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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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警察官署裁決之拘留、罰役，係關於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處罰，應迅

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，以符上開憲法規定之本旨，前經本院於中華

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七日作成釋字第一六六號解釋公布在案。

違警罰法第二十八條規定：「因遊蕩或懶惰而有違警行為之習慣

者，得加重處罰。並得於執行完畢後，送交相當處所，施以矯正或令其

學習生活技能」。其所謂送交相當處所，施以矯正或令其學習生活技

能，係附隨於違警罰之一種處分，同屬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。此種處分

由警察官署逕為裁決，依前述解釋之同一理由，亦不符憲法第八條第

一項之本旨，應與拘留、罰役之裁決程序，一併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

之。前述解釋之拘留、罰役及本件解釋之處分裁決程序規定，至遲應於

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一日起失其效力，並應於此期限前修訂相關法律。

本院釋字第一六六號解釋應予補充。

釋字第二五二號解釋（79.2.16.）

【解釋文】

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八日（六九）臺財稅字第三六六二四

號函，認為營利事業銷售貨物，不對直接買受人開立統一發票，而對買

受人之客戶開立統一發票，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論處。此項

命令，核與上述法律規定，係為建立營利事業正確課稅憑證制度之意

旨相符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國家為促使人民

誠實履行上述義務，達成稅負公平之目的，自得採取必要措施，以防止

逃漏稅。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布前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

四條規定：「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予他人憑證而未給予，或應自他人

取得憑證而未取得者，應就其未給予憑證或未取得憑證，經查明所漏列

之金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。」係為使營利事業據實給予或取得憑證，俾

交易前後手稽徵資料臻於翔實，以建立正確課稅憑證制度，乃實現憲




